
音乐舞蹈学院硕士考生复试成绩公布（第1批）

说明：表中成绩均已作了认真复核与校对，考生若对复试成绩存有异议，请于2023年4月4日前向我院电话（0592-6162029）或邮箱（ywxy@hqu.edu.cn）申请成绩复查。

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 报考学习形式 报考专业代码
报考专业

名称
研究方向代码

研究方向
名称

面试 复试
成绩

（百分制）
备注

成绩 权重

1 103853004888131 文银茹 全日制 135101 音乐 Z1 音乐教育 91.78 100% 91.78 

2 103853004900131 陈玺宇 全日制 135101 音乐 Z1 音乐教育 88.56 100% 88.56 

3 103853004894131 陈靖渝 全日制 135101 音乐 Z1 音乐教育 87.89 100% 87.89 

4 103853004915131 袁菲 全日制 135101 音乐 Z1 音乐教育 86.44 100% 86.44 

5 103853004901131 倪玮婧 全日制 135101 音乐 Z1 音乐教育 85.11 100% 85.11 

6 103853004905131 王腾 全日制 135101 音乐 Z1 音乐教育 81.56 100% 81.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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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说明：

一、名单排序方法
1.若按专业复试，则名单一般按学习形式升序->专业代码升序->复试成绩（O列）降序排序后公布。
2.若按方向复试，则名单一般按学习形式升序->专业代码升序->研究方向代码升序->复试成绩（O列）降序排序

后公布。

二、D列“报考学习形式”：填写考生参加复试的专业学习形式，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2种。

三、E至H列：填写考生实际参加复试的专业及方向相关信息。

四、K至N列：字段根据实际增加或删除，如无笔试则可删除K和L列。

五、复试成绩表建议先转为PDF版，核对无误后再对外公布。

六、1至2行，红色字体内容根据实际情况修改。


